
               





红镇政发〔2025〕 号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红寺堡区红寺堡镇2025年高效
节水农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行政村：
现将《红寺堡区红寺堡镇2025年高效节水农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      

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人民政府
2025年7月2日
红寺堡区红寺堡镇2025年高效节水
农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

为加快推进红寺堡镇高效节水农业发展，调动农户发展高效节水积极性，切实提高我镇水资源利用率，打破农业灌溉用水瓶颈，缓解用水矛盾，根据红寺堡区委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红寺堡区2025年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扶持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红党办综〔2025〕12号）要求，现结合我镇现状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求，大力推进高效节水农业，不断提升耕地质量，以水资源合理配置为基础，以水资源高效利用为目标，以转变农业用水方式为核心，实现农业高效节水规模化、集约化、标准化、机械化可持续发展，助推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促进粮食增产、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。
2、 项目实施地点、目标
对梨花村、兴旺村以村为单位发展特色产业，对新建及改造提升高效节水片区从事粮食或特色产业种植的，对社员进行一次性补贴，计划补贴面积4800亩，最终以验收补贴面积为准。
3、 补贴对象及标准
补贴对象以村为单位发展特色产业，对红寺堡区2025新建及改造提升高效节水片区从事粮食或特色产业种植的，按照一次性500元亩标准给予补助。
四、项目资金来源
根据吴忠市红寺堡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吴忠市红寺堡区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库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红党农发〔2024〕10号）要求，安排我镇2025年高效节水农业补贴项目资金243万元。资金来源为红寺堡区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(省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30万，县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213万)。
五、项目验收
土地流转的片区由村级合作社按农户实际流转面积统计造册，农户自种的高效节水片区，以实际种植面积或土地确权面积进行验收公示、公示无异议后上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；再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组织人员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公示无异议后经镇党委会同意后兑付补助资金。
六、利益联结机制
计划补助农户289户，其中脱贫户、监测户31户，带动脱贫户、监测户户均增收1000元。
7、 实施期限
2025年7-11月
八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1.成立2025年红寺堡区高效节水农业补助项目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马全宇  红寺堡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成  员：范东东  红寺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        马文礼  梨花村支部书记、村主任
马金鹏  兴旺村支部书记、村主任
项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协调管理及监督实施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、审批和项目实施检查验收。
2.成立2025年红寺堡区高效节水农业补助项目技术小组：
组  长：范东东 红寺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成  员：黑小娟 王亚妮 虎淑萍 马国玺 邵晟晟 罗成梅
王 涛  毛改花 撒晓梅 王艳莉 崔文黎 白小梅
项目实施技术小组设在镇政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，技术小组主要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编制、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指导、组织项目验收实施等工作，确保项目顺利开展。
3.成立2025年红寺堡区高效节水农业补助项目督查小组：
组  长：白  桦  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
成  员：张维文  镇财经中心主任
樊国伟  镇综治中心主任
李  毅  镇纪检办干事
项目督查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纪委办公室，李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项目督查指导，确保督查指导到位、资金兑付到位。
（二）细化实施方案。结合红寺堡镇新建高效节水项目实际情况，根据红寺堡区2025年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扶持政策措施，制定我镇具体实施方案，确定项目补贴主体，细化资金预算，合理安排工作进度，确保项目能够顺利实施。
（三）强化技术支撑。对管护主体进行安全教育宣传和规范使用技术指导、探索适合本镇特点的技术体系。
（四）规范资金使用。严格落实有关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、套取专项资金，切实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（五）加强监督管理。严格按照红寺堡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管理方案精神，项目申报行政村严把质量关，如实上报数据信息，确保不瞒报漏报、切实加强项目监管。
（六）加大宣传培训。加大宣传培训力度。广泛利用微信群、公众号、大喇叭等途径，广泛宣传高效节水节水效率，农民收入增加等好处，引导更多农民参与高效节水灌溉工程，切实增加农民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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